
 1 

參考文件  

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  
輔助醫療救護服務的進一步發展  

進度報告  

 

引言  

 本文件旨在告知議員本港進一步發展輔助醫療救護服務的最

新進展，並提供資料，闡述過去六個月整體緊急救護服務的需求

和實際表現。  

背景  

2 .  在二零零二年五月二日的保安事務委員會會議上，我們曾向

議員 報，政府在二零零五年四月或之前全面推行輔助醫療救護

服務，和進一步發展整體緊急救護服務計劃的進展。政府在籌劃

緊急救護服務的資源分配時，會考慮一切相關因素，例如實際召

達時間表現、召喚次數的實際增長，以及推行顧問建議的其他管

理和架構改革措施所帶來的改善等等。  

發展輔助醫療救護服務的進展  

3 .  自二零零二年四月以來，培訓二級急救醫療助理 *，以全面推

行輔助醫療救護服務的工作，一直進展順利，計劃如期進行。提

供輔助醫療護理服務的救護車數目，日更由 91 輛增加至 114
輛，夜更則由 45 輛增加至 58 輛；而日更的輔助醫療救護電單車
數目，也由 15 輛增加至 26 輛。在 788 名屬於救護總隊目／隊目
職級的救護車主管編制當中， 407 人 (或 52%)已獲取二級急救醫
療助理的資格。我們預期在二零零三年首季完結前，消防處將約

有 60%的救護車可提供輔助醫療護理服務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*  根 據 加 拿 大 卑 斯 省 同 濟 專 科 學 院 輔 助 醫 療 學 系 的 分 類 標 準 ， 二 級 急 救 醫 療 助

理 屬 醫 療 人 員 ， 他 們 須 具 備 醫 療 技 術 和 知 識 ， 能 在 病 人 送 院 前 為 病 人 提 供 高

水 平 的 送 院 前 護 理 服 務 。 二 級 急 救 醫 療 助 理 接 受 的 輔 助 醫 療 訓 練 包 括 靜 脈 輸

液 、 心 臟 去 纖 顫 法 及 特 定 藥 物 的 使 用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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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 至於顧問提出的其他建議，我們的工作進展如下－  

( a )  消防處即將與醫院管理局 (醫管局 )進行磋商，要求該局
在二零零三年四月至二零零五年三月期內，繼續提供兩

名兼職醫學顧問，以配合二級急救醫療助理培訓計劃的

制訂和實施工作。醫學顧問已擬訂一項為期五年的培訓

和教育策略性計劃，供醫管局和消防處考慮。  

(b )  馬鞍山救護總區訓練學校的改建工程，會在明年年初展
開，以提供更多輔助醫療救護服務的訓練設施。如撥款

申請獲批准，上述訓練學校的長遠擴建工程會在二零零

三年第一季展開，在二零零四年完成。工程完成後，該

校可提供場地，開辦各項救護訓練課程。  

( c )  消防處會向紀律人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提出申
請，向合資格的救護員發放特別津貼，以確保該處可全

面推行輔助醫療救護服務。  

(d )  關於為消防通訊中心引入有系統的召喚接聽程序，和制
訂救護車到達現場前給予召喚人指引一事，消防處已完

成內部研究。有關的建議現正在評估中。  

( e )  關於改善救護車與醫院急症室之間的無線電通訊一事，
消防處亦已完成內部研究。該處現正聯同醫管局研究實

施有關建議的細節。  

( f )  在二零零二年七月二日至十月一日的三個月期內，消防
處 在 選 定 的 救 護 站 試 行 彈 性 輪 班 安 排 。 試 驗 計 劃 結 束

後，該處進行了全面評估，結論是彈性輪班安排有助改

善召達時間的表現。該處現正就實施彈性輪班安排的計

劃細節，徵詢員方的意見。  

緊急救護車服務的需求和實際表現  

5 .  在二零零二年六月至十一月期間，消防處處理的緊急救護車

服 務 召 喚 約 為 253  000 次 ， 與 二 零 零 一 年 同 期 比 較 ， 增 幅 為

3 .2%。 在 同 一 期 間 內 ， 緊 急 救 護 車 服 務 的 召 達 時 間 表 現 約 為
92 .1%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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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來路向  

6 .  消防處會繼續推行實施計劃，確保該處可在二零零五年四月

或之前，全面推行輔助醫療救護服務。與此同時，我們會密切監

察緊急救護車服務的需求和表現，確保能充分善用可供運用的資

源。  

 

 

保安局  
二零零二年十二月  

 


